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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说法
出租车撞伤行人

医保基金垫付的 4万余元谁来承担？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健康权纠纷等涉第三人责任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为了减轻自身就医时的

经济支出压力，如果在事故发生后选择用医保卡支付医疗费用，就可能发生医保基金先行垫付的情况。 那么，
这些由医保基金统筹先行支付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

3 月 25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浦东法院”）陆家嘴法庭开庭审理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保险
事务中心（下称“浦东新区医保中心”）与某出租车公司、某保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据悉，这是今年 3 月 1 日
《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实施后，上海法院判决的首例由医保中心作为原告提起的医保基金追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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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后：

医保中心追偿医保基金垫

付的 4 万余元

2021 年 7月，某出租车公司员
工汪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步行经
过的赵某相撞，赵某受伤。经交警认
定，因汪某驾驶车辆时违反礼让行
人的规定，造成本次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故汪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
某无责任。事发后，赵某被送往医院
治疗，产生近 15万元的医疗费。其
中，4万余元由医保账户统筹支付，
其余部分由赵某自行支付。
2022年 8月，赵某以出租车公

司、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为被
告，向浦东法院提起诉讼，同年 9
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内赔偿赵某医疗
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共计 16
万余元；出租车公司应赔付赵某 4
千余元，抵扣其第一时间预付给赵
某用于治疗的 5 万元，故赵某应返
还出租车公司 4 万余元，判决以后
双方都没有上诉，该判决也已经生
效，且赵某与两被告均已履行了判
决的内容。被告保险公司赔偿以后，
剩余保险额度 6千余元。
赵某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可还

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医保基金
垫付的 4万余元，该由谁来支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
追偿。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也明确规
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用于支付应
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的，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有权依法追偿。据
此，浦东新区医保中心向浦东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出租车公司、保
险公司返还医保基金先行垫付的 4

万余元。

庭审交锋：

医保基金垫付费用和交通

事故相关吗？

原告浦东新区医保中心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三十条规定，应当由第三人
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在两被告与案外
人赵某的交通事故案件中，赵某是
受伤的第三人，即被告出租车公司
一员工汪某侵权所致，且被告员工
汪某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赵某
的医疗费不应由医保统筹基金及附
加基金支付，故两被告应予偿还，并
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关于追偿主体的相关规定，本市医
保基金追偿案件，由判决的基层人
民法院所在的区医保部门负责追
偿，综上所述，原告浦东新区医保中
心为维护医保基金的依法合规使
用，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特向法
院提起诉讼。
对此，被告出租车公司在庭审

中辩称，赵某入住某护理院期间，主
要诊治其自身原有疾病，这些疾病
与 2021 年 7 月发生的交通事故并
无直接因果关系，案涉医保统筹基
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并非由交通事故
引起。本案中医保统筹基金已支付
4万余元，该部分费用系国家社会
保障制度对参保人员的福利性支
出，故无须返还。
被告保险公司则辩称，案涉车

辆在该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限额
20 万元）和商业三者险（限额 10
万元），该公司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已履行了相应赔付义务，故即便法
院判决自己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也
应在剩余保险限额内处理。
同时，被告保险公司还认为，追

偿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本案医保
基金的支付时间最晚的一期是
2021 年 10 月，浦东新区医保中心
于 2025 年 2 月提起诉讼，已超过
三年的诉讼时效。
对于两被告的答辩意见，就

“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
浦东新区医保中心认为，2021 年
10月案涉医疗费发生时，医保中心
没有途径知晓发生医保基金垫付情
况和侵权人信息。而前案判决于
2022年 9月作出，事后浦东新区医
保中心通过相应文书搜索的时候才
发现了相关情况，故即便按照判决
作出之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也未
超过三年诉讼时效。
就被告对于“案涉医疗费与被

侵权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情无关
联性”的答辩意见，原告浦东新区
医保中心认为，赵某住院主要是对
交通事故所引起的伤情进行手术，
在相关护理院里，还是主要针对交
通事故造成的伤情进行护理和康复
措施，且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由于
人身受到损害，也在一定的程度上
加剧了原有基础病的发生，因此案
涉医疗费与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造
成的伤情具有关联性。

法院判决：

应当返还医保基金先行支

付的医疗费

浦东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
五条的规定，损害系第三人造成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
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
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
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据此，综

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诉辩意
见，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的争议
焦点：
第一、两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医

保基金先行支付的案涉医疗款？
对此法院认为，案涉交通事故

受害人赵某，因被告出租车公司员
工汪某的不慎驾驶行为致伤，被告
出租车公司作为汪某的用人单位，
对汪某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依法应承担对赵某的侵权赔偿
责任。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同
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责任险，被
告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内
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案涉医疗费
系交通事故受害人为治疗伤情支出
的费用，属于法定赔偿范围，理应由
两被告依法予以赔偿。
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险条例》

第五条规定，医疗保险机构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其
所属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
职责承担医疗保障相关管理服务职
能。现案涉医疗费由医保基金先行
支付，原告作为法定职能部门，要求
两被告返还医疗保医疗医保基金为
受害人垫付的医疗费，符合上述规
定，法院予以支持。
第二，案涉医疗费与赵某因交

通事故受伤造成的伤情是否具有关
联性？
法院认为，首先，案涉交通事故

受害人赵某于事故发生后被送往医
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侧股骨粗隆
间骨折等，并从该院出院当日即转
往上海某护理院继续住院治疗。其
为此支付的医疗费均有相应病史、
诊断证明、鉴定报告、医疗费发票等
为证，系其为治疗因交通事故发生
伤情的必要且合理费用。两被告虽
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
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法院不
予采纳。

其次，法院注意到，在此前的交
通事故案件中，两被告曾对案涉医
疗费的关联性提出过异议，但既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又未能在该案
中提出关联性的鉴定申请。该案件
判决以后，两被告均未上诉，判决书
也已经生效，且两被告均按照判决
书内容履行。
显然，上述案件已对赵某因本

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医疗费进行了认
定，而本案系医保中心基于上述案
件判决确定的事实和法律责任行使
追偿权的纠纷，因此法院对两被告
辩称案涉医疗费与赵某因交通事故
受伤所需治疗不具有关联性的意
见，不予采纳。
第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

过了诉讼时效？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

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了惩罚权
利人应当能够行使权利而不行使。
前案判决于 2022 年 9 月 8 日

作出，在此之后原告浦东新区医保
中心才知晓应当向谁进行追偿。
同时，2025 年的 3 月 1 日，

《上海医疗保障条例》生效，该条例
首次明确了区医保中心作为追偿权
的主体。
也就是说，从判决生效的时候，

原告浦东新区医保中心才知道可以
向谁去主张权利，从 2025年 3月 1
日《上海医疗保障条例》生效以后，
原告才具有明确的法律主体资格来
主张权利。
所以，原告在本案中提起诉求

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保
险公司提出的“原告的诉请超过时
效”的抗辩，法院不予认可。
综上，浦东法院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案涉医疗费 4 万余元系受害
人因交通事故支出的相关费用，原
告要求两被告返还医保基金先行支
付的医疗费，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两被告责任承担，保险公司应
在剩余保险责任限额内返还原告医
保基金先行支付部分 0.68 万余元，
余额 3.8 万余元由出租车公司返还
原告。

晨报记者 姚沁艺


